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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具有传播速度快、感染率高、防控难度大等特点。眼科屈光手术因需

要近距离工作、可产生气溶胶的操作相对较多以及患者流动性大等，医务人员感染风险相对较高。基

于此，在国家发布的相关防控规范的基础上，针对专业特点，结合国内外多个眼科机构的防控经验，中

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屈光手术学组组织国内相关专业学者经认真讨论形成此共识，以期为眼科

开展屈光手术提供一定的疫情防控指导，最大限度降低或避免感染风险。（中华眼科杂志，2020，56：

748-753）

2019年 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1‑2］来袭，并迅

速在全球范围流行［3‑4］。研究结果显示，泪液及结

膜分泌物中可能存在 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5‑6］，提示 2019‑nCoV
具有通过眼部传播的风险，增加了眼科专业临床诊

疗工作防控感染的压力。此外，近年来呼吸道传染

性疾病时有流行，眼科专业临床诊疗工作与患者近

距离接触情况相对较多，使眼科工作者更具有被感

染的风险，因此眼科针对以 2019‑nCoV感染为主的

呼吸道传染性疾病进行防控十分必要。

屈光手术尤其角膜屈光手术，在 2019‑nCoV感

染疫情防控期间具有特殊性：（1）行此类手术人群

的流动性及范围相对较大，选择非本地手术、境外

返回手术者相对较多；（2）行此类手术者以年轻人

群为主，活动范围大，无症状者或隐性感染的概率

相对较大；（3）此类手术为选择性手术，患者期望值

较高，医患沟通的内容相对较多、时间较长，传播呼

吸道传染性疾病的机会增加；（4）需要行多项、多次

术前和术后检查，随访中需要使用裂隙灯显微镜、

直接检眼镜等进行近距离检查，使医师接触呼吸道

飞沫和雾化颗粒的风险增加；（5）非接触眼压计测

量眼压、准分子激光扫描消融角膜组织等过程中产

生的气溶胶，可通过呼吸道、眼表组织传播疾病［7］。

在眼科专业临床诊疗过程中，多数医院无法及时有

效排除无症状感染者，相关医务人员潜在感染疾病

的风险相对较大。因此，眼科屈光手术既需要根据

国家相关要求，对医务人员进行全面系统的感染防

控培训，全面了解专业防控知识，又要根据专业特

点，规范屈光手术防控感染的各个环节，规避和降

低 2019‑nCoV院内交叉感染风险，在隐性感染随时

存在的情况下，即便在低风险时期也要做好相关防

护措施，以最大限度降低医务人员的感染机会。为

加强针对目前 2019‑nCoV感染疫情的防控，安全、

可持续开展角膜屈光手术，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

分会屈光手术学组对 2019‑nCoV感染疫情期间角

膜屈光手术的感染防控重点进行充分讨论，并结合

临床探索经验，达成共识意见。

总体预防原则：根据相关规定［8］，2019-nCoV感

染疫情期间所有区域医务人员应当强化标准预防

措施。标准预防措施包括以下内容：（1）视所有患

者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均具有传染性，接

触人员或接触患者非完整皮肤和黏膜的人员，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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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防护措施，而在眼科屈光手术过程中，可能接

触到泪液等体液，因此也应遵循此原则。（2）既要防

止经血传播性疾病的传播，又要防止非经血传播性

疾病的传播。目前的研究显示气溶胶可能会传播

病毒［7］，在角膜屈光手术区域及使用非接触眼压计

区域可能存在风险时应加强防范。（3）强调双向防

护，既要预防患者的感染性疾病传播给医务人员，

又要防止医务人员的感染性疾病传播给患者。

一、风险评估

（一）患者风险分级

根据患者近期旅居史、接触史、目前健康状况

等，判断其传播疾病的风险，分为高、中、低风险等

级患者。对不同风险等级患者采取针对性的管控

措施。

1.高风险等级患者：来自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和

高风险地区的人员；疑似或确诊患者；正在实施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或密切接触者等。

应立即转至定点机构实施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9］。

2.中风险等级患者：来自疫情中风险地区的人

员；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的人员；实施居家隔离医

学观察未满 14 d的治愈出院确诊患者；解除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未满 14 d的无症状感染者等。应严格

落实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3.低风险等级患者：来自疫情低风险地区的人

员，可进行眼科常规临床诊疗。

通常，患者风险等级评估应作为正常进行角膜

屈光手术的前提。在上述严格的风险评估后，低风

险等级患者可接受角膜屈光手术，中、高风险等级

患者建议暂缓手术。

（二）眼科角膜屈光手术诊疗风险分级

眼科专业临床诊疗操作感染暴露的风险强度

分为高、中、低3级。

1.高风险强度操作：可能产生气溶胶的操作如

非接触眼压测量、角膜生物力学检查，眼部接触性

检查如眼部A超角膜厚度测量以及前房角镜、三面

镜、共聚焦显微镜等检查，超近距离检查如直接检

眼镜检查等。

2.中风险强度操作：眼科医师与患者面对面近

距离检查及治疗，如裂隙灯显微镜检查、主客观验

光检查、角膜地形图检查、眼部光学生物测量、眼前

节和眼底相干光层析成像术检查、眼底激光治疗、

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术检查、角膜内皮检测、波前

像差检查、对比敏感度检查、视野检查、广角眼底照

相以及间接检眼镜、视觉质量分析等检查。

3.低风险强度操作：非近距离及非眼部直接接

触检查及治疗，如检查视力等。

眼科专业临床诊疗操作具有不同的感染暴露

风险强度，同时眼科医师在诊疗过程中与患者需要

近距离接触，风险强度将相对提高。因此，眼科医

师需要强化自我防护意识，掌握传染性疾病的防控

知识、方法及技能，安全进行诊疗工作。

二、医务人员防护建议

疫情期间须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岗位感染暴露

风险强度评估，按以下防护级别做好防护［10］。

1.基本防护：临床医务人员必须采取的基本防

护措施。防护配备包括一次性工作帽、一次性外科

口罩和工作服，诊疗每例患者后立即洗手和进行手

部消毒，必要时建议戴一次性乳胶手套。

2.加强防护：在基本防护的基础上，根据感染

暴露的风险强度加强防护措施。防护配备为一次

性工作帽、防护眼镜（防雾型）或防护面屏、医用防

护口罩、防护服或隔离衣、一次性乳胶手套，必要时

穿一次性鞋套。

3.严密防护：在加强防护的基础上，额外增加

更为严密的防护措施。

区分疫情的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及不同风险等

级，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11］。

三、区域防护建议

预检分诊人流量大，来源复杂，医务人员需要

近距离接触就诊人员或通过物品间接接触就诊人

员，属于中风险强度操作。因此，所有预检分诊医

务人员须采取较高级别的防护措施。此外，疫情期

间可采取以下措施［12］。

1.实行分段预约制，借助网络平台或其他医疗

相关电子应用程序的优势，分时段预约挂号，可有

效分流就诊人员。

2.所有就诊及陪护人员全程佩戴口罩。

3.诊疗等候区设立 1 m以上警戒线，就诊人员

有序排队，避免聚集［13］。

4.根据不同城市及地区的疫情防控要求，扫码

登记，并对就诊及陪护人员进行严格的预检分诊和

实名就诊登记。

5.详细询问就诊及陪护人员相关流行病史，并

根据疫情变化情况做出相应调整；测量体温，核实并

登记个人相关信息以便于追踪；查询健康码，可依据

健康码状况为患者贴示相应风险等级色标。

6.一旦发现发热患者，须由指定人员陪护前往

发热门诊就诊，或根据国家和地方具体要求以及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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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实际情况，确定并实施转诊发热门诊的方案，同

时做好患者详细情况记录；疑似患者，应由专人陪

护按照指定路线立即至隔离诊室隔离，由专门交通

工具及通道转送至发热门诊进一步确诊。

7.陪护人员需要在指定区域间隔落座，按照要

求进行排查和防护。疫情期间建议限制陪护人员

数量，仅允许就诊人员和 1名陪护人员进入诊室。

同时在预约平台等提醒告知就诊人员尽量减少陪

护人员。

四、眼科相关检查规范建议

1.所有面对面检查设备安装防护挡板，在检查

时嘱就诊人员避免谈话。

2.非接触眼压计放置于通风良好的位置，每次

测量眼压后须对测压头、仪器可能受到污染的部位

以及就诊人员接触的部位进行消毒。测量间隔时

间须延长［14］。

3.所有接触性检查设备如三面镜等均须用

75%乙醇擦拭消毒并待其挥发后方可对下一名就

诊人员进行检查，检查设备的重点消毒部位为下颌

托、额带和扶手等，每名就诊人员要更换垫纸。尽

量保持一人一诊室。就诊人员离开后再呼叫下一

名就诊人员进入诊室，避免交叉感染［15］。

4.尽量选择使用非接触性检查设备，如眼底检

查可采用间接检眼镜或广角眼底照相代替直接检

眼镜；眼部 A超探头测量角膜厚度易造成交叉感

染［16］，可利用眼前节分析测量系统、眼前节相干光

层析成像术仪器、相干光生物测量仪等非接触检测

设备进行检测。

五、手术中的防护建议

手术医师、术前准备护士、手术间器械或巡回

护士均可能直接接触患者或其血液、分泌物等感染

性物质，角膜屈光手术中行激光消融时可能产生气

溶胶，感染暴露风险强度在中级及以上，医务人员

尤其手术医师应采取较高级别防护措施。

1.对拟行手术的患者，于手术当日再次详细询

问流行病史，签署疫情期间手术风险告知书，根据

当地疫情风险等级，以 2019‑nCoV核酸（逆转录聚

合酶链反应）检测、胸部 CT检查、C反应蛋白、血

2019‑nCoV抗体检测等检查结果，排除 2019‑nCoV
感染的可能性［17］。

2.实施分段预约手术，要求患者按预约时间就

诊，并全程佩戴合格口罩。疫情期间根据消毒时间

合理安排每天的手术量，以便可以清洁和消毒手

术室。

3.按指定流程及路线将患者带领至术前准备

室，穿戴手术隔离衣及一次性帽子、鞋套、手套等必

备防护用品。

4.手术室进行术前准备的护士须严格佩戴护

目镜，避免冲洗结膜囊时接触喷溅液体。每冲洗一

例患者换一次手套。适当增加冲洗的液体量，彻底

冲洗结膜囊。建议使用一次性贴膜。若使用受水

装置，须进行严格消毒。

5.手术过程中尽量减少与患者交谈，操作轻

柔。在角膜板层屈光手术角膜瓣下冲洗及角膜表

层屈光手术冲洗时应小心，避免用力过大或过猛造

成结膜囊泪液随冲洗液溅出。实施准分子激光消

融时可能产生气溶胶，应根据上述防护措施做好相

应防护。

6.完成全部手术操作后，待患者离开手术室再

引导下例患者进入，避免患者之间交叉感染。

7.手术除必要的手术衣、帽子、口罩外，术者可

酌情佩戴护目镜，且手术一人换一次手套。手术

包、手术器械一台一换，避免交叉感染。若发生污

染应重新刷手、消毒、及时更换手术衣、手套，并清

理所有手术物品。由专人做手术室清扫、消毒及垃

圾回收工作。根据疫情级别及防控级别，各地区可

适当调整。

8.手术结束后，所有区域做好空气及物表消

毒。冠状病毒对紫外线和热敏感（56 ℃ 30 min灭
活），乙醚、75%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仿

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疫情期间建议使用

空气消毒设备，地面使用含氯消毒剂消毒后用清水

清除［18］。

9.避免过多人员聚集，尽量精简医务人员，严

格限制或避免参观，所有医务人员接触患者后须严

格进行手部消毒。

10.在整个术前检查流程和手术过程中，若发

生职业暴露，应立即按照职业暴露处置流程积极

处理［8］。

六、术后复查建议

1.术后复查应采取分段预约，避免患者聚集。

2.开通网络咨询平台、电话，无明显不适者可

尽量减少复诊次数，若有异常可随时电话沟通反馈

问题，便于及时指导和处理救治。

3.必要时可在就近医院眼科复诊或预约复诊。

4.可以采用图像和视频传输方式以及广泛可

用的电子应用程序，医务人员与患者间进行面对面

互动，为患者提供更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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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嘱患者点眼液时避免眼液瓶口接触睫毛或

眼表，其他人在接触患者面部后应立即洗手或进行

手部消毒。

6.嘱患者不要用手揉眼，不得随意丢弃眼部分

泌物或泪液的擦拭物。

七、关于消毒措施建议

1.空气消毒：在具有自然通风条件的诊室，诊

疗期间尤其在进行高风险强度操作时，尽量开窗

保持诊室内空气流通，并于诊前、午间、闭诊后开

窗通风 30 min。在无通风条件的诊室，建议安装

空气净化消毒设备或紫外线消毒设备，紫外线照

射时间适当延长至 1 h以上，午间增加 1次空气消

毒。具体操作可参照《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

（WS/T368‑2012）》执行。

气溶胶通常是指悬浮在空气中的固态或液

态颗粒状物质，如粉尘、烟雾和微生物，其可能携

带 2019‑nCoV等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病毒，增加疾

病的传播机会［8］。在医院诊疗场所，空气中可能

存在不同密度的气溶胶。在相对封闭环境中长

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中，可使感染的风险

增加［15］。

因非接触眼压计及角膜生物力学测量仪等喷

气式设备在测量时气体接触眼部瞬间会产生大量

气溶胶粒子，且随着测量时间和人数的增加，气溶

胶粒子浓度不断提高，具有造成交叉感染的潜在风

险［7，16］，所以此类测量仪器建议放置在检查室的通

风位置，每次测量后对仪器可能受到污染的部位以

及患者接触的部位进行消毒，每例患者测量的间隔

时间相应延长［15］。

2.物表消毒：减少诊室内和工作台面的摆放物

品，诊疗过程中患者触及的接触面如裂隙灯显微镜

的额带、下颌托、扶手等应做到每人一消毒，其他物

体表面应于每天闭诊后清洁消毒。具体操作可参

照《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WS/
T512‑2016）》执行。

国际预防医学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9‑nCoV是一种包膜病毒，不及腺病毒对乙

醇具有更大抵抗力。因此，使用 75%乙醇可针对

2019‑nCoV对检查设备进行有效消毒和清洁 ［19］。

同理，在任何情况下，均须对所有可能被污染的设

备和物品（如裂隙灯生物显微镜、前置镜、间接检眼

镜、镜片等）进行消毒。裂隙灯显微镜，包括控制装

置，也应进行消毒，尤其患者手和面部接触处［19］。

建议裂隙灯显微镜等新安装的防护挡板也应定期

消毒灭菌，否则可能成为新的污染源。

3.眼科手术器械消毒：参照相关规定执行［15］。

4.手部消毒：诊疗每例患者之间进行手部消毒

十分重要。佩戴污染手套的手不得接触非诊疗接

触区及公共设施，如衣柜、抽屉、键盘、病历、X线片

等。掌握手部卫生原则，即“两前（接触患者前、进

行清洁和无菌操作前）三后（接触患者体液或患者

后、接触患者周围环境后、在脱掉防护用品及工作

服后）”原则。

综上所述，在包括 2019‑nCoV感染在内的任何

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疫情期间，防控安全应始终放在

首位。科学、合理、有序安排手术，严格执行防控的

各个环节，可有效降低院内交叉感染风险。疫情对

屈光手术类择期手术提出了更大挑战，须顺势而

为，积极应对并做出相应调整。如针对需求人群剧

增且以年轻人为主等特点，疫情期间更应发挥网络

及人工智能等现代医疗手段的优势，咨询等各种答

疑工作可以从线下转到线上，利用网络和电子终端

设备等加大医疗科普宣传力度，可最大化控制到院

就诊人数，减少聚集，避免疾病传播。同时，结合疫

情对本专业的诊疗技术进行规范化，对疑难病例医

疗会诊形式做出各种新尝试，不仅可以使眼科医疗

行为有序进行，还可提高本专业工作的智能化和标

准化水平，促进专业健康发展。

本共识是根据中国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制定。随着疫情的发展、国家相关政策的推进和

2019‑nCoV流行病学特点的变化，可进行相应调

整，并谨请在临床工作中参考执行。

形成共识意见的专家组成员：

王 雁 天津市眼科医院 南开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天津医

科大学眼科临床学院（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

会屈光手术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

视光学组副组长，执笔）

张丰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中

心（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屈光手术学组副

组长，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视光学组副组长，

执笔）

陈跃国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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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萍 北京医院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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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文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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